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离校物资移交清单

分院：                     班级：                                                                 年    月    日

	部门
	分院
	后勤与设备管理处
（1＃108）
	图书馆（2＃316）
	教务处（1＃311）

	物资移交情况
	盖章：

负责人：
	盖章：

负责人：
	盖章：

负责人：
	盖章：

负责人：

	部门
	学生处（1＃118）
	财务科（1＃204）
	招生就业办公室（1＃321）

	物资移交情况
	盖章：

负责人：
	盖章：

负责人：
	盖章：

负责人：

	备注
	1. 凡已移交清的，在栏内写上“已交清”。

2. 凡已遗失或损坏物资按规定办理赔款，付清后在栏内写上“赔款已付清”。

3. 若有欠费情况，请财务科注明学生姓名。助学贷款未清还名单由学生处提供。

4. 各班必须按规定办结本清单，才能办理户、粮关系迁移，组织关系接转手续，发放毕业证书。

5. 以班为单位办理，时间6月7日上午8：00—11：00，地点为2号楼报告厅。
6. 清单办理好上交到招生就业办公室。


